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09-2010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
各系部：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现将我院2009-2010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如下，请各系积极配合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展本年度的国家助学贷款申报、数据录入、发放等工作：

一、贷款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必须是我校全日制学生，且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诚实守信，无酗酒、吸烟等不良嗜好和消费习惯；
3、遵纪守法，入学以来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纪律处分，并承诺将贷款行为相关的个人资料和信用情况如实提供给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
5、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具体要求是：08级学生2008-2009学年两门及以上课程未通过者不予贷款，不包括补考成绩合格）；
6、贷款学生姓名要与身份证、学籍档案上的姓名一致，如名字不一致不允许贷款；

7、无身份证或只有临时身份证者均不允许贷款。
二、贷款对象
贷款对象是2008、2009级两年制、三年制学生。
三、贷款额度
贷款主要解决学生的基本费用，包括学费和住宿费，如有特殊情况增加贷款额度学生须提出申请，由各系审核之后报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
四、贷款申请人需要如实提供如下材料
1、填写《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审批表》一份（《审批表》请各系于校园网学生工作处主页下载）；
2、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家庭户口本首页复印件及户口本家长（户主）单页复印件各一份；
4、学生家长的贷款承诺书（家长必须按手印才有效）；
5、乡镇或街道出具的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
五、贷款利率
1、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在校期间享受财政全额贴息，自毕业时间的下月1日（含1日）开始自付利息。自付利息的利率随国家调息进行调整；
2、当贷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休学、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有关手续之日的下月1日起自付利息。休学的贷款学生复学后，恢复贴息起始日为当月的1日；
3、财政部门按贷款学生的正常学制贴息，无论何种原因，超过正常学制后由学生自付利息；
4、贷款学生因违约造成的罚息由本人全额支付。
六、贷款发放日程安排

宣传、申报、审查、数据录入阶段（9月1日—10月8日）

1、9月1日起各系开始进入2009—2010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的宣传、申报、审查、录入阶段。
2、基本程序：
（1）宣传和组织学生申请。请各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可采取召开专题班会等形式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及时准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的方针、政策，增强诚信还款意识。同时组织本系申贷学生提出书面申请和相应的贫困证明，申请内容包括申请理由、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对国家助学贷款的认识等内容。
（2）初审和复审。各系通过摸底调查、公示等程序，对学生贷款申请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3）确定报批学生名单。各系根据复审通过名单组织贷款学生填写《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审批表》，并要求学生根据《审批表》提供相关材料。

（4）录入信息。各系须对以上表格及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核、汇总，十一放假前完成数据录入工作。

七、其他要求
1、各系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本学年的助学贷款工作； 

2、优先考虑因地震受灾、洪涝灾害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3、各系要按规定时间完成各阶段工作，各种资料上交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把各系学生贷款数据汇总整理、制表报送省资助管理中心，因各系或学生本人未能及时报送有关资料而未能贷款者，资助管理中心不予负责。
二〇〇九年九月四日
附件：《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审批表》
编号：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河南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班      级:                            
专      业:                            
学      院:                            
所在学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入学时间
	年　月

	学  号
	
	学制
	
	学生类别
	本    专

博    硕
	户口类别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学  院
	
	专业
	
	班级
	

	身份证

号  码
	
	考生号
	
	电子信箱


	

	现住址
	
	学生电话
	

	家庭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人口
	
	年收入
	￥：
	家庭电话
	

	家  庭

联系人

系人
	
	称谓
	
	家庭电子

信    箱
	

	贷

款

金

额

贷款金额
	人民币（大写）： 　 仟　　佰元整（￥：　　　　）
	本人保证：
1、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

2、按时还本付息。

贷款申请人：
（签名加盖手印）

年    月    日

	
	其中：
学费、住宿费(￥：        )；生活费(￥：        )
	

	贷款期限
	月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学院填写

	学习

状况
	特优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辅导员

签  字
	

	
	
	
	
	
	
	
	

	品德

表现
	优秀
	良好
	中等
	一般
	较差
	
	

	借款申请人是我学院就读学生，表内所填资料属实，特此证明。同意该学生申请贷款。

学院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意见：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领导签字：

（资助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身份证、学籍档案（考生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审批表）上的姓名要求一致。本表共5页（含封面）。 
	贷款学生家长承诺书

	本人同意（子／女）             向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元；承诺作为贷款学生的永久联系人，并按规定向学校提供贷款学生的联系方式；保证督促和协助借款人按时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如违约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家长（签字加手印）：           
                                           年      月      日


	村委会（街道居委会或父母所在单位）关于贷款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区政府）民政部门关于贷款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盖章单位联系电话：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盖章单位联系电话：


	贷款学生家庭户口本复印件粘贴处

	户口本首页粘贴处

	

	户口本家长单页粘贴处

	


	贷款学生个人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学生证复印件粘贴处

	


